
114年臺中市新住民事務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14日（星期三）下午 3時 

貳、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01會議室 

參、主席：盧市長秀燕                                  紀錄：黃智群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編

號 辦理機關/案由 處理情形 決議事項 
主席

裁示 

01 

 

教育局： 

請 教 育 局 提 供

112學年度暑假

勞健保中斷及未

中斷的兼課教師

人數 (敘明新住

民教師數)，供下

次會議討論。 

1. 112學年度學校聘用新住民

教師數共56人。暑假勞健保

中斷兼課教師人數50人；未

中斷兼課教師人數6人 

2. 本局持續督導學校積極申請

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於寒

暑假辦理營隊及新住民語文

課程，或於開學前配合新生

報到，鼓勵學校將新住民子

女教育計畫中的親職教育活

動辦於暑假期間，再依相關

規定進行投保。 

請教育局繼續追

蹤114年辦理暑

期營隊學校數、

暑假勞健保中斷

及未中斷的兼課

教師人數(敘明

新住民教師

數)，供下次會

議討論。 

繼續

列管 

02 

教育局： 

請家庭教育中心

加強宣導家庭教

育 諮 詢 專 線 服

務，使該項服務

提升服務人次及

效益，並請民政

局協助宣導。 

民政局: 

1、本局於113年11月30日假臺

中市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辦理

113年移民節慶祝活動時，結

合家教中心擺攤並發放宣傳

單張宣導該中心諮詢專線服

務。 

2、本局於113年12月4日於市府

301會議室辦理113年度新住

民交流座談會，邀集本市各

新住民團體參加，並於是日

協助發放家教中心諮詢專線

宣導單張。 

請民政局及家庭

教育中心將本案

辦理情形以量

化、數字方式呈

現，供下次會議

討論。 
繼續

列管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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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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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中心: 

1、本中心於官網、臉書、LINE@

等社群媒介以及各機關設

攤、各類講座與活動中介紹

家庭教育及諮詢專線服務，

114年度特別印製家庭教育

資源宣導貼紙，請本市各級

學校協助轉知學生張貼於

聯絡簿。 

2、為推動家庭教育深入里鄰服

務，114年度本中心規劃製

作新版宣傳單張，並主動

與民政局及各區公所合

作，請里長協助向里民推

廣本中心課程活動及家庭

教育諮詢專線。 

3、持續透過與民政局、婦女與

新住民培力中心及新住民

關懷據點、新住民服務單

位，如:東勢社團法人臺中

市春天女性成長協會、社團

法人臺中市國際關懷印尼

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優

質家庭教育發展促進會等

合作，以觸及更多新住民家

庭拓展家庭教育及諮詢專

線服務。 

4、於內政部新住民培力發展資

訊網推介臺中市家庭教育

中心服務暨家庭教育諮詢

專線。督導學校積極申請新

住民語文樂學活動，於寒暑

假辦理營隊及新住民語文

課程，或於開學前配合新生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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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鼓勵學校將新住民子

女教育計畫中的親職教育

活動辦於暑假期間，再依相

關規定進行投保。 

 

 

柒、各機關業務報告 

 一、壹、生活適應輔導部分： 

魏秀月委員建議事項： 

建議市府可以參考內政部移民署建立的新住民資訊網，讓新住民可以在該平台取

得諸如進修、職能訓練及求職等各面向的生活資訊。 

主席裁示: 

本市設置「臺中市新住民資訊網」，並翻譯有英文、越南文、印尼文、泰文、日

文、韓文、柬埔寨及緬甸等多國語言版本，各機關倘有相關服務資訊也歡迎提供

放置網站供新住民朋友查閱。 

 

捌、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民政局  

案由：為探討新住民與新二代於臺灣社會中面臨的挑戰與機會，NOWnews今日新

聞與本府民政局、社會局、教育局、研考會及秘書處預計於本(114)年 5

月 19 日共同主辦「新二代發聲:多元文化 x 青年政策」座談會，提請討

論。 

說明：為提升社會大眾對新住民的認識理解、深化多元文化融合， NOWnews今日

新聞與本府民政局、社會局、教育局、研考會及秘書處辦理旨揭座談會，

會中探討新住民在身分認同、語言學習、教育資源分配、特殊選才與升學

制度等各面向可能面臨的挑戰與機會，期透過座談與討論，彙整各界意見

進而形成具體可行的建議，成為市府在新住民議題上推行政策的參考。 

辦法：旨揭活動預計於本年 5 月 19 日下午 2 時於本府 901 會議室辦理，歡迎各

委員屆時蒞臨現場共襄盛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民政局  

案由：為提升本市新住民交通行車安全，本局將於本年度辦理新住民機車考照輔

導班，提請討論。 

說明：機車為目前市民外出活動主要的代步工具，然新住民因語言、文化差異，

對於我國交通規則、考題較不熟悉，使新住民準備機車駕照考試時較為困

難，而影響其交通及用路安全。 

辦法：為保障本市新住民權益及提升其行車安全，落實本市照顧新住民輔導服務，

本局將於 9月 20日、21日、27日及 28日(考照日)，於瑞聯駕訓班(西屯

區福雅路 257 號)，結合該班資源辦理新住民機車考照輔導班，除教授學

員正確交通安全觀念外，亦規劃專業講師帶領學員於駕訓場地實地練習，

協助新住民順利考取機車駕照，使其安心上路、提升生活便利性，歡迎各

委員屆時蒞臨現場指教。 

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無。 

 

拾、散會 (下午 4時) 


